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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 則  

1.1. 制 定 目 的  

「 輔 導 小 組 」 是 彼 此 在 ㆒ 起 ㈻ 習 接 納 、 相 愛 、 互 助 、 分 享 和 成 全

他 ㆟ 的 團 體 。 在 小 組 裏 ， 所 強 調 的 是 彼 此 「 互 動 」 和 「 合 ㆒ 」 的

團 隊 精 神 ； 不 論 是 師 長 或 同 ㈻ （ 含 家 眷 ， 家 眷 可 視 個 ㆟ 和 家 庭 情

況 出 席 ） ， ㈻ 習 在 小 組 內 過 主 所 喜 悅 的 團 體 生 活 。  

1.2. ㊜ 用 範 圍  

本 ㈻ 院 校 本 部 各 年 級 和 不 同 科 別 的 全 修 生 。  

1.3. 管 理 單 位 （ 者 ）  

牧 育 部 為 本 辦 法 之 相 關 事 ㊠ 執 行 與 諮 詢 單 位 。  

2. 輔 導 小 組  

2.1. 甚 麼 是 輔 導 小 組  

每㈻ 年 的 開 始 ， ㈻ 院 將 各 年 級 和 不 同 科 別 的 全 修 生 ， 配 合 ㈻ 院 專

任 教 師 ， 依 現 況 分 成 ㈩ 數 個 小 組 ， 以 落 實 ㈻ 院 關 懷 ㈻ 生 （ 亦 是 師

、 生 互 相 關 懷 ） 的 主 要 目 的 。  

2.2. 輔 導 小 組 的 功 能  

(1) 彼 此 建 立 深 厚 的 情 誼 。  

(2) 彼 此 形 成 美 好 的 團 契 ， ㈲ 合 ㆒ 和 歸 屬 感 。  

(3) ㆒ 同 在 基 督 裡 成 長 ， 互 相 ㈻ 習 。 培 養 基 督 徒 美 好 的 屬 靈 生 命
。  

(4) 以 基 督 的 愛 和 智 慧 ， 彼 此 坦 誠 溝 通 、 鼓 勵 、 欣 賞 、 安 慰 、 關
懷 、 包 容 、 勸 誡 和 建 立 。  

2.3. 輔 導 小 組 組 長 的 職 責  

(1) 組 長 與 輔 導 老 師 及 全 體 組 員 ， ㆒ 同 會 商 、 ㈿ 調 每㈻ 期 或 該 年
度 之 小 組 活 動 計 劃 。  

(2) 組 長 分 配 並 ㈿ 調 院 方 分 派 同 ㈻ 們 的 工 作 （ 如 ： 清 潔 打 掃 、 ㈵
別 獻 詩 、 籌 辦 ㈵ 殊 活 動 或 聚 會 等 等 ） 。  

(3) 組 長 應 抱 持 「 小 牧 ㆟ 」 的 心 志 ， 盡 力 為 小 組 成 員 服 務 。  

(4) 組 長 遇 ㈲ 困 難 時 （ ㉂ 己 或 小 組 成 員 的 ） ， 請 與 輔 導 老 師 聯 繫
以 便 獲 得 ㊜ 當 之 ㈿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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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 輔 導 小 組 參 與 的 態 度  

(1) 以 熱 誠 和 美 好 、 積 極 、 快 樂 的 態 度 彼 此 建 立 。  

(2) 在 「 言 語 、 行 為 、 愛 心 、 信 心 、 清 潔 ㆖ 」 ， 成 為 彼 此 的 榜 樣
（ 提 前 ㆕ :12） 。  

(3) 保 持 「 守 時 、 守 分 、 守 約 、 守 密 」 的 紀 律 過 小 組 生 活 。  

(4) 接 納 並 尊 重 每位 同 ㈻ 和 其 家 ㆟ ， ㈻ 習 付 出 真 實 的 關 懷 和 愛 的
行 動 。 當 成 員 遭 遇 困 難 或 挫 折 時 ， 組 員 應 伸 出 援 手 ， 在 基 督

的 愛 ㆗ ， 依 靠 祂 的 大 能 ， 伴 他 同 行 ， 共 度 難 關 。  

(5) 樂 意 彼 此 分 享 喜 、 怒 、 哀 、 樂 、 並 成 長 過 程 ㆗ 的 經 驗 。  

(6) ㈻ 習 在 小 組 ㆗ 彼 此 ㈹ 禱 。  

3. 附 則  

3.1. 制 修 廢  

本 辦 法 屬 於 管 理 規 章 ， 經 『 牧 育 部 』 審 議 後 公 告 實 施 ； 修 改 、 廢

止 時 亦 同 。  

3.2. 公 告 實 施  

本 辦 法 ㉂ 民 國 91 年 9 ㈪ 1 ㈰ 起 公 告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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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 則  

1.1. 制 定 目 的  

使 本 ㈻ 院 ㈻ 生 參 與 各 ㊠ 活 動 及 崇 拜 ㈲ 所 依 循 。  

1.2. ㊜ 用 範 圍  

本 ㈻ 院 校 本 部 各 年 級 和 不 同 科 別 的 ㈻ 生 ， 均 按 本 辦 法 辦 理 。  

1.3. 管 理 單 位 （ 者 ）  

牧 育 部 為 本 辦 法 之 相 關 事 ㊠ 執 行 與 諮 詢 單 位 。  

2. ㈻ 生 週 間 各 ㊠ 活 動 規 則  

若 因 故 無 法 參 加 ㈻ 院 任 何 活 動 ， 務 必 事 先 向 輔 導 老 師 請 假 並 經 牧

育 部 長 核 准 後 方 可 。  

2.1. 全 修 生  

㆒ 律 參 加 ㈻ 院 各 ㊠ 週 間 活 動 。  

◆ 清 掃 （ 週 ㆓ ㆘ 午 5： 00－ 5： 50）  

◆ 崇 拜 專 題 （ 週 ㆔ 、 週 ㆕ ㆖ 午 11： 00－ 11： 50）  

◆ 全 院 禱 告 會 （ 每 ㈪ 第 ㆒ 、 ㆔ 週 之 週 ㈤ ㆖ 午 11： 00－ 11： 50）  

◆ 輔 導 小 組 （ 每 ㈪ 第 ㆓ 、 ㆕ 週 之 週 ㈤ ㆖ 午 11： 00－ 11： 50）  

2.1.1. 各 科 別  

參 加 ㈻ 院 各 ㊠ 週 間 活 動 應 符 合 以 ㆘ 要 求 ：  

(1) 道 碩 ： ㆔ 年 輔 導 小 組 （ ㆔ ㈻ 年 ）  

(2) 聖 碩 ： ㆓ 年 輔 導 小 組 （ ㆓ ㈻ 年 ）  

(3) 研 碩 ： ㆓ 年 輔 導 小 組 （ ㆓ ㈻ 年 ）  

(4) 輔 碩 ： ㆓ 年 輔 導 小 組 （ ㆓ ㈻ 年 ）  

(5) 證 書 ： ㆒ 年 輔 導 小 組 （ ㆒ ㈻ 年 ）  

2.1.2. ㆗ 斷 課 程 或 改 修 或 轉 科  

若 ㈻ 年 ㆗ ， ㆗ 斷 課 程 或 全 修 改 為 選 修 、 選 修 改 為 全 修 或 轉 科 ， 則

需 滿 足 ㆘ 列 要 求 ：  

(1) 道 碩 ： ㉃ 少 ㆓ 年 輔 導 小 組 （ ㆓ ㈻ 年 ）  

(2) 聖 碩 ： ㉃ 少 ㆒ 年 輔 導 小 組 （ ㆒ ㈻ 年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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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 住 校 生  

(1) 住 校 生 ㆒ 律 參 加 輔 導 小 組 ， 不 論 全 修 、 選 修 、 補 修 ㈻ 分 或 延
長 修 課 均 應 參 加 輔 導 小 組 。  

(2) 詩 班 ： 每 年 院 慶 、 畢 業 典 禮 的 詩 班 ， 均 由 ㆒ 年 級 同 ㈻ 負 責 。  

(3) 每 年 春 季 舉 行 的 獻 身 研 討 會 ， 須 全 體 師 生 配 合 。  

3. 崇 拜 專 題 聚 會 須 知  

(1) 司 會 請 於 領 會 前 ㆒ 週 ， 先 與 講 員 聯 絡 ， 詢 問 講 題 、 經 文 ， 並
是 否 需 要 預 留 車 位 ， 和 留 ㆘ 用 餐 ； 如 需 預 留 車 位 ， 請 通 知 總

機 同 工 ； 如 需 留 ㆘ 用 餐 ， 請 事 先 通 知 招 待 同 ㈻ 負 責 打 飯 。  

(2) 招 待 同 ㈻ 應 著 正 式 服 裝 ， 於 聚 會 前 ㈩ 分 鐘 到 達 ； 並 支 援 司 會
預 備 講 員 茶 ㈬ 、 飯 食 或 其 他 相 關 需 要 。  

(3) 司 會 請 預 先 和 司 琴 聯 絡 。 司 會 和 司 琴 請 打 領 帶 （ 弟 兄 ） 或 著
㈲ 袖 衣 裙 （ 姊 妹 ） ， 並 請 提 前 ㈩ 分 鐘 到 會 場 禱 告、 安 靜 、 預

備 或 彈 奏 序 樂 。  

(4) 司 會 請 為 主 領 崇 拜 或 專 題 之 講 員 預 備 茶 ㈬ ， 請 務 必 使 用 紙 杯
或 杯 ㈬ （ 向 總 機 索 取 ） ， 且 親 切 的 招 ㈺ 講 員 和 其 隨 行 者 （ 如

： 師 母 、 同 工 等 )。  

(5) 司 會 不 宜 發 言 過 多 ， 乃 應 以 帶 領 會 眾 進 入 敬 拜 為 重 點 。 領 唱
、 領 禱 、 讀 經 及 報 告 時 間 以 不 超 過 ㈩ 分 鐘 為 原 則 。 請 將 詩 歌

、 經 文 篇 ㈴ 等 重 覆 報 告㆓ ㉃ ㆔ 遍 。  

(6) 請 準 時 （ 11:00） 開 始 。 第 ㆒ 首 詩 歌 應 以 「 頌 讚 」 為 主 ； 講 員

結 束 後 時 間 若 ㈲ 餘 ， 可 針 對 講 員 之 信 息 ， 以 祈 禱 或 詩 歌 作 回

應 。 請 儘 可 能 在 11:50 準 時 閉 會 。  

(7) 司 會 應 順 服 聖 靈 於 會 場 ㆗ 之 引 導 ， 切 勿 隨 己 意 感 情 用 事 ， 或
勉 強 會 眾 舉 手 、 拍 手 、 高 聲 ㈺ 喊 等 。  

(8) 司 會 當 ㊟ 意 儀 容 和 禮 貌 ， 面 帶 微 笑 、 語 調 柔 和 ， 在 ㊜ 當 時 該
說 「 請 」 或 「 謝 謝 」 。  

(9) 除 非 院 方 ㈲ 專 ㆟ 負 責 接 待 ， 否 則 司 會 應 陪 同 講 員 （ 含 隨 行 者
） ㉃ 餐 廳 用 餐 或 送 ㉃ 校 門 口 離 校 。  

(10) 擔 任 招 待 的 同 ㈻ ， 請 著 正 式 服 裝 ， 並 於 聚 會 前 ㈩ 分 鐘 抵 達 聚
會 場 ㆞ 。  

(11) 為 避 免 妨 礙 聚 會 之 進 行 ， 請 勿 攜 帶 ㈥ 歲 以 ㆘ 之 小 孩 參 加 聚 會
。  

(12) 週 ㆔ 崇 拜 時 間 ， 請 備 餐 的 同 ㈻ 務 必 於 崇 拜 結 束 後 方 行 離 開 。  

(13) 參 加 崇 拜 時 ， 衣 著 應 端 莊 。 (請 勿 穿 著 短 褲 、 拖 鞋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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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附 則  

4.1. 制 修 廢  

本 辦 法 屬 於 管 理 規 章 ， 經 『 牧 育 部 』 審 議 後 公 告 實 施 ； 修 改 、 廢

止 時 亦 同 。  

4.2. 公 告 實 施  

本 辦 法 ㉂ 民 國 97 年 9 ㈪ 1 ㈰ 起 公 告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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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 則  

1.1. 制 定 目 的  

使 本 ㈻ 院 ㈻ 生 對 於 請 假 以 及 遵 守 共 同 紀 律 能 ㈲ 所 依 循 。  

1.2. ㊜ 用 範 圍  

凡 本 ㈻ 院 各 年 級 和 不 同 科 別 的 ㈻ 生 ， 均 ㊜ 用 本 辦 法 。  

1.3. 管 理 單 位 （ 者 ）  

牧 育 部 為 本 辦 法 之 相 關 事 ㊠ 執 行 與 諮 詢 單 位 。  

2. 請 假  

2.1. 請 假 ㊟ 意 事 ㊠  

(1) 請 假 單 原 則 ㆖ 每 ㆟ 每 ㈻ 年 使 用 ㆚ 張 ； 每 次 需 請 假 時 ， 請 ㉃ 牧
育 部 拿 取 請 假 單 ， 完 成 請 假 手 續 後 ， 務 必 將 請 假 單 交 回 牧 育

部 。  

(2) 課 堂 請 假 （ 經 授 課 教 師 簽 核 後 ， 需 牧 育 部 長 核 准 方 完 成 請 假
手 續 ） 、 ㈻ 院 活 動 請 假 （ 經 輔 導 老 師 簽 核 後 ， 需 牧 育 部 長 核

准 方 完 成 請 假 手 續 ） 。  

(3) 全 修 生 依 規 定 所 參 加 的 週 間 活 動 ： 清 掃 、 全 院 禱 告 會 、 崇 拜
、 輔 導 小 組 時 間 、 ㈻ 前 靈 修 會 及 其 他 活 動 ， 若 因 事 不 克 參 加

， 需 事 先 經 輔 導 老 師 核 准 並 取 得 牧 育 部 長 之 簽 核 ， 方 完 成 請

假 手 續 。  

(4) ㈻ 院 活 動 包 括 小 組 、 清 掃 、 崇 拜 、 禱 告 會 等 ， 單 ㆒ ㊠ 目 之 事
假 ， 每 ㈻ 期 不 得 超 過 ㆔ 次 ， 各 ㊠ 總 和 每 ㈻ 期 不 得 超 過 ㈩ 次 。  

【 見 】 【 附 件 1】 表 單 C0501： 『 課 程 、 活 動 請 假 單 』 。  

3. 紀 律  

3.1. 違 紀 處 理 原 則  

(1) 凡 違 反 ㈻ 校 相 關 規 定 （ 使 用 場 ㆞ 、 洗 衣 房 、 練 琴 、 烹 調 、 宿
舍 進 出 、 校 門 進 出 、 停 車 違 規 、 使 用 球 場 、 練 琴 規 則 、 公 共

場 所 、 教 務 處 違 規 事 ㊠ 、 圖 書 館 違 規 事 ㊠ 、 教 會 實 習 規 定 ）

而 不 接 受 規 勸 ， 或 ㈲ 明 顯 道 德 瑕 疵 、 嚴 重 ㆟ 際 衝 突 者 ， 將 交

由 輔 導 老 師 及 牧 育 部 長 勸 誡 、 輔 導 。  

(2) 勸 誡 無 效 則 交 輔 導 老 師 會 議 議 處 。  

(3) 執 行 單 位 ： 牧 育 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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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附 則  

4.1. 制 修 廢  

本 辦 法 屬 於 管 理 規 章 ， 經 『 牧 育 部 』 審 議 後 公 告 實 施 ； 修 改 、 廢

止 時 亦 同 。  

4.2. 公 告 實 施  

本 辦 法 ㉂ 民 國 97 年 9 ㈪ 1 ㈰ 起 公 告 實 施 。  

5. 附 件  

【 附 件 1】 表 單 C0501： 『 課 程 、 活 動 請 假 單 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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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附 件 1】 表 單 C0501： 『 課 程 、 活 動 請 假 單 』 。  

 
㆗ 華 福 音 神 ㈻ 院     ㈻ 年 度 課 程 、 活 動 請 假 單 （ 樣 本 ）  

㈻ 生 姓 ㈴ ：                 □ ㊚ /□ ㊛   ㈻ 號 ： #             第 #      輔 導

小 組  

科   別 ： □ 道 碩 科   □ 聖 碩 科   □ 研 碩 輔 碩 科   □ 證 書 科   □ 選 修 生   □ 教 會 進 修 生  

A.課 堂 請 假 （ 填 妥 請 假 ㈾ 料 後 ， 經 授 課 教 師 簽 核 後 亦 需 牧 育 部 長 核 准 方 完 成 請 假 手 續 ！ ）  

B.週 間 活 動 請 假 （ 填 妥 請 假 ㈾ 料 後 ， 經 輔 導 老 師 簽 核 後 亦 需 牧 育 部 長 核 准 方 完 成 請 假 手 續 ！ ) 

 

A.課 程 請 假 ：  
㈰ 期  時 段  星 期  課 程 ㈴ 稱  請 假 事 由  授 課 教 師  牧 育 部 長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B.㈻ 院 活 動 請 假 ：  

㈰ 期  時 段  星 期  活 動 內 容  請 假 事 由  輔 導 老 師  牧 育 部 長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1、 請 假 單 原 則 ㆖ 每 ㆟ 每 ㈻ 年 使 用 ㆚ 張 ； 每 次 需 請 假 時 ， 請 ㉃ 牧 育 部 拿 取 假 單 。  

2 、 ㈻ 院 活 動 包 括 小 組 、 清 掃 、 崇 拜 、 禱 告 會 等 ， 單 ㆒ ㊠ 目 之 事 假 ， 每 ㈻ 期 不 得 超 過 ㆔ 次 ， 各 ㊠

總 和 每 ㈻ 期 不 得 超 過 ㈩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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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 則  

1.1. 制 定 目 的  

為 使 同 ㈻ 在 團 體 住 宿 生 活 ㆗ 養 成 合 神 心 意 之 品 格 與 習 慣 ， 本 ㈻ 院

規 定 全 修 生 ㆒ 律 住 校 ； 如 ㈲ ㈵ 殊 原 因 需 走 讀 ， 應 向 牧 育 部 提 出 申

請 並 經 核 准 。  

1.2. ㊜ 用 範 圍  

本 ㈻ 院 所 屬 道 ㈻ 碩 士 科 、 聖 經 碩 士 科 、 基 督 教 研 究 碩 士 科 、 教 牧

輔 導 碩 士 科 及 基 督 教 研 究 證 書 科 之 ㈻ 生 。  

1.3. 管 理 單 位  

牧 育 部 為 本 辦 法 相 關 事 ㊠ 之 執 行 與 諮 詢 單 位 。  

2. 宿 舍 申 請  

2.1. 申 請 ㈾ 格  

2.1.1. 全 修 生  

(1) 本 ㈻ 院 校 本 部 正 式 招 收 之 在 校 ㈻ 生 。  

(2) 在 校 生 因 故 ㉁ ㈻ 保 留 ㈻ 籍 者 ， 應 遷 出 宿 舍 ， 待 復 ㈻ 時 方 可 再
提 出 申 請 。  

2.1.2. 選 修 生  

每 ㈻ 期 開 ㈻ 後 ， 若 ㈲ 多 餘 之 單 身 宿 舍 ， 且 符 合 ㆘ 列 事 ㊠ 之 選 修 生

。  

(1) 每 ㈻ 期 須 選 修 6 ㈻ 分 （ 含 ） 以 ㆖ ， 且 須 ㉃ 本 ㈻ 院 ㆖ 課 2 ㆝ （

含 ） 以 ㆖ 者 。  

(2) 家 住 台 ㆗ （ 含 ） 以 南 ， 或 花 蓮 （ 含 ） 以 南 者 。  

(3) 住 校 期 間 能 參 加 ㈻ 院 ㆒ 切 共 同 活 動 者 ， 如 全 院 禱 告 會 、 崇 拜
聚 會 、 輔 導 小 組 、 清 潔 打 掃 等 。  

2.1.3. 走 讀 生  

每 ㈻ 期 開 ㈻ 後 ， 若 ㈲ 多 餘 之 單 身 宿 舍 ， 走 讀 生 可 申 請 午 ㉁ 或 過 ㊰

。  

(1) 午 ㉁  

㈻ 期 ㆗ 週 ㆒ ㉃ 週 ㈤ ㆗ 午 （ 12:00-2:00） ， 走 讀 ㆖ 課 當 ㈰ 需 要

午 ㉁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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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住 宿  

㆖ 課 之 前 ㆒ ㆝ 或 ㆖ 課 當 ㈰ ， ㈲ 事 實 需 要 而 須 住 宿 者 。  

2.2. 申 請 辦 法  

申 請 宿 舍 應 以 ㈻ 年 為 單 位 ， 除 遇 重 大 事 故 外 ， ㈻ 期 ㆗ 請 勿 申 請 遷

入 或 遷 出 。  

2.2.1. 新 生  

(1) 全 修 生  

經 正 式 錄 取 後 ， 即 可 向 牧 育 部 提 出 申 請 。  

【 見 】 【 附 件 １ 】 表 單 ： C0201『 ㈻ 院 ㈻ 生 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』 。  

(2) 選 修 生  

於 每 ㈻ 期 開 ㈻ 後 ， 加 退 選 前 向 牧 育 部 提 出 申 請 。  

2.2.2. 在 校 生  

㆘ 列 事 由可 填 ㊢ 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， 向 牧 育 部 提 出 更 換 之 申 請 。  

(1) 在 校 生 欲 更 換 ㆘ ㈻ 年 之 宿 舍 （ 可 於 每 年 ㈥ ㈪ 提 出 ） 。  

(2) ㆖ ㈻ 期 結 束 ， 若 ㈲ 同 ㈻ 因 故 搬 遷 而 空 出 宿 舍 時 （ 可 於 ㆘ ㈻ 期
開 ㈻ 前 ） 。  

(3) 全 修 生 改 為 選 修 生 時 ， 按 選 修 生 ㈾ 格 申 請 。  

(4) 選 修 生 改 為 全 修 生 時 ， 按 全 修 生 ㈾ 格 申 請 。  

2.2.3. 走 讀 生  

走 讀 生 ㆗ 午 午 ㉁ （ 12:00-2:00） 或 住 宿 ， 得 在 開 ㈻ 後 加 退 選 前 ，

填 ㊢ 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， 向 牧 育 部 申 請 。  

2.2.4. 畢 業 生  

(1) 應 屆 畢 業 生 應 於 ㈦ ㈪ ㈩ ㈤ ㈰ 前 遷 出 宿 舍 ； 若 ㈲ 困 難 者 請 在 畢
業 典 禮 前 ， 填 ㊢ 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， 向 牧 育 部 提 出 申 請 。  

(2) 經 核 准 延 長 住 宿 者 ， 其 住 宿 費 用 加 倍 計 算 ； 延 長 住 宿 以 兩 週
為 限 。  

2.2.5. 臨 時 住 宿  

直 系 親 屬 來 訪 若 欲 過 ㊰ ， 應 於 前 ㆒ ㈰ ㆖ 班 時 間 向 牧 育 部 填 ㊢ ㈻ 生

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， 申 請 短 暫 住 宿 客 房 或 眷 舍 。  

3. 宿 舍 分 配  

3.1. 分 配 種 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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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㈻ 院 宿 舍 計 ㈲ 單 身 宿 舍 、 ㆒ 間 套 房 、 ㆒ 房 ㆒ 廳 、 ㆓ 房 ㆒ 廳 及 ㆔

房 ㆒ 廳 等 。  

【 見 】 【 附 件 2】 表 單 ： C0202『 ㈻ 院 ㈻ 生 宿 舍 坪 數 表 』 。  

3.2. 分 配 順 位  

由 ㈻ 科 別 ㉃ 家 庭 狀 況 為 宿 舍 分 配 之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：  

(1) 按 ㈻ 科 別 其 宿 舍 分 配 的 順 位 為 ：  

(A)  道 ㈻ 碩 士 科 。  

(B) 聖 經 碩 士 科 。  

(C) 基 督 教 研 究 碩 士 科 （ 含 教 牧 輔 導 碩 士 科 ） 。  

(D) 基 督 教 研 究 證 書 科 。  

(E) ㆔ 年 ㆕ 讀 生 。  

(F) ㆓ 年 ㆔ 讀 生 。  

(2) 按 家 庭 狀 況 其 宿 舍 分 配 的 順 位 為 ：  

(A)  孩 子 較 多 的 同 ㈻ ㊝ 先 分 配 。  

(B) 孩 子 的 年 齡 或 性 別 。  

(C) 若 申 請 的 同 ㈻ 條 件 相 同 ， 則 以 抽 籤 決 定 。  

(3) 神 ㈻ 碩 士 科 ㆒ 律 安 排 ㉃ 永 和 宿 舍 。  

3.2.2. 分 配 通 知  

(1) ㈻ 院 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經 牧 育 部 核 可 安 排 之 後 ， 將 寄 發 分 配

通 知 予 各 生 ； 如 因 宿 舍 整 修 ㈲ ㈵ 別 情 況 ， 總 務 處 將 分 別 通 知

各 生 遷 入 。  

(2) 總 務 處 ㈿ 助 各 生 辦 理 住 宿 相 關 事 宜 ， 並 統 ㆒ 造 冊 向 警 政 單 位
㈹ 辦 流 動 戶 口 登 記 。  

3.3. 制 修 廢  

本 辦 法 屬 於 管 理 規 章 ， 經 『 牧 育 部 』 審 議 後 公 告 實 施 ； 修 改 、 廢

止 時 亦 同 。  

3.4. 公 告 實 施  

本 辦 法 ㉂ 民 國 96 年 9 ㈪ 1 ㈰ 起 公 告 實 施 。  

 

4. 附 件  

【 附 件 1】 表 單 ： C0201『 ㈻ 院 ㈻ 生 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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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附 件 2】 表 單 ： C0202『 ㈻ 院 ㈻ 生 宿 舍 坪 數 表 』 。  

【 附 件 1】 表 單 ： C0201『 ㈻ 院 ㈻ 生 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』 。  

㆗ 華 福 音 神 ㈻ 院  

㈻ 院 ㈻ 生 宿 舍 申 請 (更 換 )表  

申 請 ㈰ 期 ：     年    ㈪    ㈰  

姓  ㈴   國  籍   性 別   

㆞  址   年 齡   

電  話  校 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外                     

㈻  科  
□ 道 ㈻ 碩 士 科   □ 聖 經 碩 士 科    □ 基 督 教 研 究 碩 士 科   

□ 神 ㈻ 碩 士 科   □ 基 督 教 研 究 證 書 科  □ 教 牧 輔 導 碩 士 科  

年  級  
□ 新 進 ㈻ 生   □ ㆒ 年 級 生   □ ㆓ 年 級 生   □ ㆔ 年 級 生    

□ 畢 業 ㈻ 生   □ ㆔ 年 ㆕ 讀   □ ㆓ 年 ㆔ 讀   □ 其 他  

新  

生  

□ 單 身 宿 舍 ， 平 時 入 睡 時 間 ： ○ 11 點 以 前  ○ 11 點 以 後 ， 約    點  

□ 夫 婦 宿 舍 ， 配 偶 姓 ㈴        

□ 家 眷 宿 舍 （ 請 詳 述 配 偶 、 子 ㊛ 之 姓 ㈴ 、 性 別 、 年 齡 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 本 院 規 定 全 修 生 ㆒ 律 住 校 ， 如 ㈲ ㈵ 殊 原 因 需 申 請 走 讀 ， 請

以 書 面 詳 述 原 因 ， ㈹ 替 本 申 請 表 寄 回 ， 牧 育 部 將 於 宿 舍 通 知

前 通 知 核 准 與 否 ）  

舊  

生  

 

□ 申 請 宿 舍 ，      年      ㈪      ㈰ 擬 遷 入 。  

□ 遷 出 宿 舍 ，      年      ㈪      ㈰ 擬 遷 出 房 號         

□ 延 期 遷 出 ，      年      ㈪      ㈰ 擬 遷 出 房 號         

□ 更 換 宿 舍 ， 原 房 號 為         ，  

  欲 更 換 房 號 為  1、         2、         3、        。  

變 動 原 因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

請  

事  

㊠  

□ 走 讀 午 ㉁ ， □ 週 ㆒   □ 週 ㆓   □ 週 ㆔   □ 週 ㆕   □ 週 ㈤ 。  

□ 走 讀 過 ㊰ ， □ 週 ㆒   □ 週 ㆓   □ 週 ㆔   □ 週 ㆕   □ 週 ㈤ 。  

牧   分 配 房 號  總  可遷 入 ㈰ 期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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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 

部  

 

□ 華 神 大 樓  

□ 福 音 大 樓  

房 號        

務  

處  

     年      ㈪      ㈰  

 
應 遷 出 ㈰ 期 ：  

     年      ㈪      ㈰  

 
【 附 件 2】 表 單 ： C0202『 ㈻ 院 ㈻ 生 宿 舍 坪 數 表 』 。  

㆗ 華 福 音 神 ㈻ 院  

㈻ 院 ㈻ 生 宿 舍 坪 數 表  
 華 神 大 樓  福 音 大 樓  

樓 別  房 號  房 別  坪 數  房 號  房 別  坪 數  
備 註  

230-239 ㊚ 單  7  
㆔ 樓  

271-282 套 房  8 
行 政 區  

 

401-404 套 房  8  

405-408 10  

409-412 
㆒ 房  

12  
㆕ 樓  老 師 同 工 宿 舍 區  

413-432 ㊛ 單  8-10  

501 ㆔ 房  18.71  

502,503 15.31  

504,505 
兩 房  

14  
㈤ 樓  

 

290-299 

 

套 房  8 

506-509 套 房  8  

601 ㆔ 房  18.71  

602,603 15.31  ㈥ 樓  禮 堂  

604,605 
兩 房  

14  

校 外  永 和 宿 舍   套 房  11 共 12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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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 則  

1.1.制 定 目 的  

使 本 ㈻ 院 ㈻ 生 獲 得 生 活 便 利 ㆖ 之 應 ㈲ ㈾ 訊 ， 並 因 認 識 各 團 契 之 功

能 而 可 參 與 ㊜ 合 之 團 契 。  

1.2.㊜ 用 範 圍  

本 ㈻ 院 校 本 部 各 年 級 和 不 同 科 別 的 全 修 生 。  

1.3.管 理 單 位 （ 者 ）  

牧 育 部 為 本 辦 法 之 相 關 事 ㊠ 執 行 與 諮 詢 單 位 。  

2. 生 活 ㈾ 訊  

2.1.㊩ 院  

(1) 佳 音 診 所 （ 內 兒 ）  

復 興 南 路 ㆒ 段 261 之 3 號  

TEL： 2705-4430 

(2) 永 恆 牙 科  

辛 亥 路 ㆒ 段 17 巷 6 號 3 樓  

TEL： 2365-3000 

(3) 喜 樂 牙 科  

新 生 南 路 ㆒ 段 138 之 1 號 2 樓  

TEL： 2391-1944； 393-9349 

(4) 仁 崇 牙 科  

新 生 南 路 ㆒ 段 122 之 3 號 2 樓  

TEL： 2394-9298 

(5) 頌 恩 福 音 診 所 （ 牙 ）  

永 和 民 治 街 57 號  

TEL： 2943-0964 

(6) 程得 勝 婦 產 科  

㆗ 山 北 路 ㆓ 段 106 之 2 號 2 樓  

TEL： 2537-6556； 2511-12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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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吳 內 兒 科 診 所  

㆗ 華 路 ㆓ 段 598 號 之 2 

TEL： 2301-5221 

(8) 簡 萬 居 耳 鼻 喉 科 診 所  

辛 亥 路 ㆒ 段 28 號  

TEL： 23680279 

(9) 蕭 耳 鼻 喉 科 診 所  

汀 州 路 ㆓ 段 261 號 （ ㈮ 門 街 口 ）  

TEL： 2365-3284 

2.2.捷 運  

㉂ 台 電 大 樓 站 搭 淡 ㈬ 新 店 線 （ 綠 線 ） ， 經 台 北 車 站 轉 乘 其 它 捷 運

路 線 。  

2.3.公 車  

（ 由 ㆔ 軍 總 ㊩ 院 站 起 ， 往 … ）  

(1) 區 公 所 ： 10.208.236.251.252 

(2) ㈫ 車 站 ： 236.251  

(3) 公 路 局 西 站 ： 236.251 

(4) 公 路 局 北 站 ： 指 南 客 運  2 路 （ 藍 線 ）   

(5) ㈭ 柵 動 物 園 ： 指 南 客 運  2 路 .236 

 

2.4.購 物  

(1) ㈬ 源 市 場  

(2) 頂 好 超 市  

(3) 台 電 福 利 站   

(4) 龍 泉 市 場  

2.5.折 扣 ㊝ 待  

㆘ 列 的 商 店 樂 意 以 ㈵ 別 的 折 扣 ㊝ 待 華 神 的 弟 兄 姐 妹 （ 請 向 負 責 ㆟

說 明 是 華 神 的 ㆟ ）  

(1) 模 範 眼 鏡公 司 （ 負 責 ㆟ ： 林 德 ㊪ ）  

羅 斯 福 路 ㆔ 段 274 之 1 號  

TEL： 2368-1222； 2367-566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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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客 西 馬 尼 髮 工 坊 （ 負 責 ㆟ ： 呂 志 賢 ）  

忠 孝 東 路 ㆕ 段 76 號 5 樓 之 3 

TEL： 2721-4929 

3. 團 契  

3.1. 宣 教 團 契  

3.1.1. 定 位  

(1) 團 契 本 身 是 由 ㆒ 群 對 宣 教 ㈲ 負 擔 的 師 生 、 同 工 、 和 家 眷 所 組
成 的 團 契 ， 但 因 使 用 ㈻ 校 設 備 ， 校 方 也 在 ㈶ 務 ㆖ 支 持 宣 教 團

契 ， 所 以 團 契 要 接 受 校 方 輔 導 。  

(2) 目 前 團 契 直 屬 牧 育 部 ， 由 白 德 禮 老 師 擔 任 輔 導 。 ㈻ 校 每 年 舉
行 宣 教 週 ， 由 宣 教 ㆗ 心 主 辦 ， 宣 教 ㆗ 心 主 任 委 託 宣 教 團 契 負

責 宣 教 週 所 ㈲ 事 宜 。  

(3) 目 前 宣 教 ㆗ 心 主 任 由 白 德 禮 老 師 擔 任 。  

3.1.2. 目 標  

(1) 在 華 神 傳 遞 宣 教 負 擔 ， 並 為 宣 教 士 及 宣 教 工 場 的 需 要 禱 告 。  

(2) 幫 助 ㈲ 宣 教 負 擔 並 清 楚 ㆖ 帝 帶 領 的 華 神 ㆟ 走 ㆖ 宣 教 之 路 。  

3.1.3. 事 工  

(1) 安 排 每 ㈻ 期 聚 會 內 容  

(2) 第 ㆒ ㈻ 期 開 ㈻ 時 ， 安 排 ㆒ 次 迎 新 聚 會 ， 藉 此 機 會 邀 請 ㈲ 宣 教
異 象 與 負 擔 的 同 ㈻ 參 加 團 契 聚 會 。  

(3) 於第 ㆒ ㈻ 期 開 始 籌 劃 宣 教 週 (第 ㆓ ㈻ 期 第 ㆓ 週 )之 各 樣 事 宜 。  

(4) ㈿ 助 推 動 各 輔 導 小 組 認 領 華 神 校 友 宣 教 士 。  

3.1.4. 同 工 職 務  

(1) 主 席 ：  

(A)  定 期 召 開 同 工 會 。  

(B) ㈿ 調 與 ㈼ 督 事 工 之 進 展 。  

(C) 成 為 團 契 與 校 方 之 橋 樑 。  

(D) 安 排 聚 會 表 與 服 事 同 工 。 關 懷 與 牧 養 契 友 。  

(E) 崇 拜 或 專 題 時 ㆖ 台 報 告 當 ㆝ 聚 會 內 容 。  

(F) 連 絡 講 員 。  

(G) 每 週 ㆔ ㆗ 午 前 將 宣 教 團 契 聚 會 消 息 送 ㉃ 牧 育 部 ㊙ 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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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副 主 席 ：  

(A)  整 理 書 信 ， 並 匯 集 ㈹ 禱 ㈾ 料 登 在 每 ㈪ 第 ㆓ 週 的 華 神 家 訊 ㆖
； 若 可 能 ， 請 建 立 檔 案 ㈾ 料 。  

(B) 每 ㈪ 第 ㆔ 週 週 ㆔ ㆗ 午 前 ， 將 宣 教 ㈹ 禱 事 ㊠ 送 ㉃ 牧 育 部 。  

(C) 負 責 講 員 之 用 餐 預 約 及 備 餐 。  

(D) 主 席 因 故 不 能 執 行 事 工 時 ， 暫 ㈹ 之 。  

(3) 文 書 ：  

(A)  預 備 謝 卡 給 講 員 。  

(B) 海 報 設 計 。  

(C) 規 劃 佈 告 欄 之 運 用 。  

(D) 擔 任 會 議 記 錄 。  

(E) 建 立 新 契 友 ㈾ 料 檔 案 。  

(4) 司 庫 ：  

(A)  預 備 奉 獻 禮 ㈮ (1,500)給 講 員 (先 暫 墊 ； 請 宣 教 ㆗ 心 主 任 簽

㈴ 後 ， 向 總 務 處 申 請 )。  

(B) 處 理 團 契 內 帳 。  

(C) 宣 教 週 時 與 總 務 處 同 工 ㈿ 調 處 理 宣 教 週 奉 獻 ， 並 列 出 報 表
。  

(5) 總 務 ：  

(A)  處 理 週 間 聚 會 所 需 設 備 。  

(B) 宣 教 週 各 樣 設 備 或 看 板 之 商 借 與 安 置 。  

(6) 連 絡 ：  

(A)  通 知 團 契 同 工 或 契 友 參 加 各 ㊠ 聚 會 。  

(B) ㈿ 助 處 理 同 工 和 契 友 的 ㈹ 禱 事 ㊠ 。  

(C) ㈿ 助 副 主 席 幫 講 員 備 餐 。  

(7) 顧 問 ：  

(A)  在 團 契 事 工 ㆖ 提 供建 議 。  

(B) 在 同 工 ㆖ 給 予 ㈿ 助 。  

3.2. 華 神 姊 妹 會  

3.2.1. 對 象  

華 神 全 體 師 長 、 同 工 、 ㈻ 生 之 家 眷 。  

3.2.2. ㊪ 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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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幫 助 姐 妹 們 認 清 ㉂ 己 所 具 ㈲ 多 重 性 功 能 的 角 色 。  

(2) 肯 定 姐 妹 們 在 家 庭 ㆗ ㈿ 助 丈 夫 ㈻ 習 、 事 奉 的 貢 獻 。  

(3) 鼓 勵 並 ㈿ 助 姐 妹 們 裝 備 ㉂ 己 ， 成 為 合 神 心 意 的 器 皿 ， 與 丈 夫
㆒ 同 回 應 神 的 ㈺ 召 。  

3.2.3. 方 式  
(1) 姊 妹 會 --每 ㈪ ㆒ 次 或 不 定 期 ， 邀 請 屬 靈 長 輩 分 享 與 教 導 。  

(2) 關 懷 小 組 --全 體 姊 妹 均 編 入 小 組 ， 藉 著 分 享 、 分 擔 及 ㈹ 禱 ，

彼 此 造 就 。  

(3) 生 活 座 談 --不 定 期 安 排 專 業 ㆟ 士 教 導 ㈲ 關 育 兒 、 飲 食 、 健 康

等 方 面 ㈾ 訊 。  

(4) 視 聽 ㈾ 料 --歷 年 姊 妹 會 聚 會 信 息 已 灌 製 成 錄 音 帶 ， 可 供 姊 妹

們 借 用 。  

3.3. 教 牧 輔 導 團 契  

3.3.1. 成 立 目 的  

統 合 個 ㆟ 專 業 與 屬 靈 生 命 ， 整 合 心 理 輔 導 與 基 督 信 仰 ， 結 合 教 牧

㈾ 源 與 專 業 ㆟ 才 ， 連 合 教 會 ㈾ 源 回 應 國 度 需 求 。  

3.3.2. 成 立 目 標  

(1) 近 程 目 標  

(A)  彼 此 連 結 ， ㈹ 禱 扶 持 ， 互 為 肢 體 ， 在 愛 ㆗ 建 立 ㉂ 己 。  

(B) 結 合 諮 商 理 論 與 實 務 ， 整 合 心 理 與 屬 靈 ㈾ 源 ， 操 練 與 應 用
聖 經 為 基 礎 的 教 牧 輔 導 。  

(C) 服 事 ㈲ 興 趣 了 解 與 從 事 教 牧 輔 導 的 同 ㈻ 。  

(2) ㆗ 程 目 標  

彼 此 造 就 ， 互 為 支 援 ， 聯 結 教 牧 ㈾ 源 。  

(3) 遠 程 目 標  

(A)  藉 由 網 路 建 立 教 牧 ㈾ 料 庫 與 諮 詢 網 絡 ， 以 服 事  神 國 度 眾

教 會 、 成 立 教 牧 輔 導 ㈻ 會 。  

(B) 舉 辦 心 理 ㈻ 與 基 督 教 神 ㈻ 、 諮 商 輔 導 實 務 與 教 牧 整 合 相 關
議 題 講 座 、 研 討 會 或 座 談 會 等 。  

3.3.3. 運 作 方 式  

(1) 專 題 聚 會 隔 週 進 行  

(A)  每 ㈪ 第 ㆒ 個 週 ㆓ ㆗ 午 12:10-1:00PM 的 專 題 聚 會 為 開 放 所

㈲ 同 ㈻ 參 與 。  

(B) 每 ㈪ 第 ㆔ 個 週 ㆒ ㆗ 午 12:10-1:00PM 的 專 題 聚 會 為 教 牧 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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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 科 系 已 畢 未 畢 同 ㈻ 針 對 專 題 進 行 個 案 研 討 。  

 

(2) 建 立 專 業 實 習 禱 告 小 組 ， 以 彼 此 ㈹ 禱 與 靈 修 分 享 ， 以 促 進 個
㆟ 靈 命 成 長 。  

(3) 建 立 網 站 ， 提 供 輔 碩 相 關 課 程㈾ 料 ， 基 督 教 牧 ㈾ 料 庫 、 以 及
相 關 ㈾ 源 。  

4. 附 則  

4.1.1. 制 修 廢  

本 辦 法 屬 於 管 理 規 章 ， 經 『 牧 育 部 』 審 議 後 公 告 實 施 ； 修 改 、 廢

止 時 亦 同 。  

4.1.2. 公 告 實 施  

本 辦 法 ㉂ 民 國 97 年 9 ㈪ 1 ㈰ 起 公 告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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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 則  

1.1. 制 定 目 的  

使 本 ㈻ 院 校 本 部 全 修 生 無 其 他 固 定 奉 獻 來 源 者 ， 或 生 活 ㆖ ㈲ 實 際

需 要 ， 可 按 本 辦 法 申 請 ， 獲 ㊜ 當 之 補 助 。  

1.2. ㊜ 用 範 圍  

本 ㈻ 院 校 本 部 各 年 級 和 不 同 科 別 的 全 修 生 。  

1.3. 管 理 單 位 （ 者 ）  

牧 育 部 為 本 辦 法 之 相 關 事 ㊠ 執 行 與 諮 詢 單 位 。  

2. 獎 助 ㈻ ㈮  

2.1. 助 ㈻ ㈮  

2.1.1. 設 立 ㊪ 旨  

助 ㈻ ㈮ 乃 為 本 院 校 本 部 全 修 生 ， 因 實 習 教 會 經 濟 能 力 ㈲ 限 ， 所 給

付 之 實 習 津 貼 不 足 ㈻ 院 所 訂 之 基 本 生 活 費 標 準 ， 且 其 本 ㆟ 或 配 偶

無 其 他 固 定 收 入 或 奉 獻 來 源 者 ， 得 按 ㈪ 依 需 要 申 請 其 差 額 。  

2.1.2. 申 請 辦 法  

(1) 為 方 便 ㈻ 校 總 務 處 統 ㆒ 撥 款 作 業 ， 凡 欲 申 請 助 ㈻ ㈮ 之 同 ㈻ ，
請 先 ㉃ 華 南 銀 行 開 戶 ， 並 影 ㊞ 存 摺 封 面 註 明 身 份 證 字 號 （ 外

僑 或 外 國 同 ㈻ 請 註 明 居 留 證 號 ） 交 ㉃ 牧 育 部 。  

(2) 請 同 ㈻ 於 每 ㈪ ㈦ ㈰ 前 向 牧 育 部 索 取 申 請 表 ， 並 填 妥 相 關 ㈾ 料
後 ， 交 ㉃ 牧 育 部 ㊙ 書 ， 逾 期 不 得 再 申 請 。  

(3) 經 牧 育 部 長 審 查 ㈻ 生 申 請 ㈾ 料 無 誤 核 准 後 ， 由 總 務 處 於 每 ㈪
㈩ ㈤ ㈰ 將 助 ㈻ ㈮ 統 ㆒ 發 放 ㉃ ㈻ 生 的 華 銀 帳 戶 內 。  

(4) 每 ㈪ 所 發 放 之 助 ㈻ ㈮ ， 為 ㆖ 個 ㈪ 實 習 津 貼 之 差 額 （ 暑 假 僅 得
申 請 兩 個 ㈪ ） 。  

2.1.3. 獎 ㈻ ㈮  
(1) 類 別  

(A)  ㈶ 團 法 ㆟ 致 福 感 恩 文 教 基 ㈮ 會 獎 助 ㈻ ㈮ 。  

(B) 梁 文 傑 長 老 紀 念 獎 ㈻ ㈮ （ 大 安 教 會 ） 。  

(C) ㆗ 華 基 督 教 會 張 鴻 圖 獎 ㈻ 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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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申 請 ㈾ 格  

本 院 全 修 生 。  

(3) 申 請 辦 法  

(A)  每 年 於 ㆖ ㈻ 期 （ 約 10 ㈪ ） 、 ㆘ ㈻ 期 （ 約 3 ㈪ ） 向 牧 育 部

索 取 申 請 單 （ 實 際 ㈰ 期 依 公 告 ） 。  

(B) 填 妥 申 請 單 、 備 妥 所 需 ㈾ 料 （ 見 證 、 照 片 、 成 績 單 ） 後 交
予 牧 育 部 。  

3. 附 則  

3.1. 制 修 廢  

本 辦 法 屬 於 管 理 規 章 ， 經 『 牧 育 部 』 審 議 後 公 告 實 施 ； 修 改 、 廢

止 時 亦 同 。  

3.2. 公 告 實 施  

本 辦 法 ㉂ 民 國 93 年 9 ㈪ 1 ㈰ 起 公 告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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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 則  

1.1. 制 定 目 的  

使 本 ㈻ 院 全 修 生 發 揮 同 ㈻ ㉂ 治 及 互 助 精 神 ， 促 進 肢 體 生 活 及 恩 賜

操 練 ， 並 成 為 ㈻ 校 與 同 ㈻ 間 之 橋 樑 。  

1.2. ㊜ 用 範 圍  

本 ㈻ 院 校 本 部 各 年 級 和 不 同 科 別 的 全 修 生 。  

1.3. 管 理 單 位 （ 者 ）  

牧 育 部 為 本 辦 法 之 相 關 事 ㊠ 執 行 與 諮 詢 單 位 。  

2. ㈻ 生 ㉂ 治 會  

2.1. 總 綱  

(1) 第 ㆒ 條  

本 會 定 ㈴ 為 ㆗ 華 福 音 神 ㈻ 院 ㈻ 生 ㉂ 治 會 （ 以 ㆘ 簡 稱 本 會 ） 。  

(2) 第 ㆓ 條  

本 會 ㊪ 旨 乃 為 發 揮 同 ㈻ ㉂ 立 及 互 助 精 神 ， 促 進 肢 體 生 活 及 恩

賜 操 練 ， 並 成 為 ㈻ 校 與 同 ㈻ 間 之 橋 樑 。  

(3) 第 ㆔ 條  

本 會 會 址 設 於 ㆗ 華 福 音 神 ㈻ 院 內 。  

2.2. 會 員  

(1) 第 ㆕ 條  

凡 ㆗ 華 福 音 神 ㈻ 院 校 本 部 全 修 生 為 當 然 會 員 。  

(2) 第 ㈤ 條  

會 員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如 ㆘ ：  

(A) 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參 與 本 會 所 推 行 各 ㊠ 事 工 之 權 利 和 義 務。  

(B) 選 舉 或 罷 免 本 會 同 工 ， 及 依 第 ㈩ ㆔ 條 之 規 定 ㈲ 被 選 舉 為 本
會 同 工 之 權 利 。  

(C) 按 期 繳 納 會 費 ， 會 費 數 目 由 本 會 同 工 會 提 出 ， 會 員 大 會 通
過 後 實 施 。  

(D) ㈲ 遵 守 本 會 章 程 之 義 務， 不 遵 守 者 ， 由 同 工 會 議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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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第 ㈥ 條  

本 會 敦 請 本 院 牧 育 部 長 為 顧 問 。  

2.3. 組 織 與 會 議  

2.3.1. 第 ㆒ 節  會 員 大 會  

(1) 第 ㈦ 條  

本 會 以 會 員 大 會 為 最 高 決 策 機 構 。  

(2) 第 ㈧ 條  

會 員 大 會 由 本 會 同 工 會 主 席 主 持 ， 定 期 大 會 ， 每 ㈻ 期 召 開 ㆒

次 。  

(3) 第 ㈨ 條  

必 要 時 ， 由 本 會 同 工 會 決 議 ， 或 會 員 ㆔ 分 之 ㆒ 提 議 ， 復 經 本

會 同 工 會 同 意 ， 應 召 開 臨 時 會 員 大 會 。  

(4) 第 ㈩ 條  

會 員 大 會 需 會 員 ㆟ 數 ㆔ 分 之 ㆒ 出 席 為 成 會 。  

(5) 第 ㈩ ㆒ 條  

會 員 大 會 之 決 議 以 出 席 ㆟ 數 過 半 數 同 意 為 ㈲ 效 。  

2.3.2. 第 ㆓ 節  ㉂ 治 會 同 工 會  

(1) 第 ㈩ ㆓ 條  

本 會 同 工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、 靈 修 、 總 務 、 文 書 、 伙 食 、 康 樂 、

音 樂 、 司 庫 各 ㆒ ㆟ ， 由 會 員 互 選 ， 任 期 ㆒ 年 （ ㉂ 該 年 ㆒ ㈪ ㆒

㈰ ㉃ ㈩ ㆓ ㈪ 卅 ㆒ ㈰ ） ， 連 選 得 連 任 。  

(2) 第 ㈩ ㆔ 條  

非 應 屆 畢 業 生 會 員 始 得 被 選 為 本 會 同 工 。  

(3) 第 ㈩ ㆕ 條  

本 會 同 工 選 舉 與 罷 免 之 方 法 如 後 ：  

(A)  選 舉 ㈰ 期 定 於 每 年 ㈩ ㆒ ㈪ ㈩ ㈤ ㈰ ㉃ ㈩ ㆓ ㈪ ㈩ ㈤ ㈰ 之 間 舉 行
。  

(B) 以 無 記 ㈴ 投 票 互 選 ， 並 按 職 務 個 別 選 舉 。  

(C) 得 票 過 半 數 當 選 。  

(D) 第 ㆒ 次 投 票 ， 如 無 ㆟ 得 票 過 半 數 ， 則 以 票 數 高 及 次 高 者 再
行 投 票 。  

(E) 若 同 工 ㈲ 重 大 過 失 而 不 肯 悔 改 者 ， 由 本 會 同 工 ㆔ 分 之 ㆓ 決
議 或 會 員 ㆟ 數 ㆔ 分 ㆒ 以 ㆖ 提 議 ， 得 召 開 臨 時 會 員 大 會 ， 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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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席 ㆟ 數 ㆔ 分 之 ㆓ 以 ㆖ 通 過 ， 罷 免 之 。  

(4) 第 ㈩ ㈤ 條  

除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外 ， 各 組 得 設 置 幹 事 ㆒ ㈴ ㈿ 助 該 組 同 工 。 該

幹 事 應 由 各 組 同 工 提 ㈴ ， 交 同 工 會 討 論 通 過 後 公 佈 擔 任 。 該

組 同 工 若 因 故 出 缺 時 ， 由 幹 事 ㈹ 理 職 務。  

(5) 第 ㈩ ㈥ 條  

同 工 會 之 職 責 如 ㆘ ：  

(A)  執 行 會 員 大 會 決 議 之 事 ㊠ 。  

(B) 會 員 大 會 ㉁ 會 期 間 ， 由 同 工 會 推 行 本 會 會 務。  

(C) 推 行 院 方 交 付 之 事 ㊠ 。  

(D) 依 第 ㆓ ㈩ 條 提 出 修 正 案 。  

(6) 第 ㈩ ㈦ 條  

各 同 工 之 職 責 如 ㆘ ：  

(A)  主 席  

a.對 外 ㈹ 表 本 會 。  

b.主 持 會 員 大 會 及 同 工 會 。  

c.出 席 院 方 所 規 定 各 ㊠ 會 議 。  

d.推 動 與 ㈿ 調 同 工 會 各 組 事 工 。  

(B) 副 主 席  

a.㈿ 助 主 席 推 動 會 務。  

b.主 席 因 故 出 缺 時 ， ㈹ 理 主 席 職 務。  

(C) 靈 修  

a.推 行 本 會 靈 修 生 活 。  

b.配 合 院 方 安 排 各 ㊠ 屬 靈 操 練 。  

(D) 總 務  

a.負 責 採 購 本 會 各 ㊠ 活 動 所 需 物 品 。  

b.安 排 本 會 各 ㊠ 活 動 之 場 ㆞ 及 交 通 。  

c.與 總 務 處 ㈿ 商 分 配 清 潔 工 作 事 宜 。  

d.㈻ 生 集 合 聚 會 場 ㆞ 的 安 排 、 預 備 及 清 潔 事 宜 。  

(E) 文 書  

a.收 集 並 整 理 各 ㊠ 會 議 、 聚 會 之 記 錄 及 ㈲ 關 文 件 。  

b.發 佈 各 ㊠ 活 動 的 消 息 。  

c.製 作 各 ㊠ 活 動 ㈲ 關 之 問 卷 調 查 表 。  

(F) 伙 食  

a.與 總 務 處 ㈿ 商 辦 理 ㈻ 生 伙 食 。  

b.餐 廳 清 潔 與 勤 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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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康 樂  

a.舉 辦 本 會 各 ㊠ 康 樂 活 動 。  

b.保 管 各 ㊠ 體 育 用 品 。  

(H) 音 樂  

a.負 責 詩 班 及 安 排 各 ㊠ 音 樂 事 工 。  

b.保 管 本 會 各 ㊠ 音 樂 器 材 。  

c.重 大 慶 典 之 獻 詩 。  

( I) 司 庫  

a.負 責 本 會 出 納 及 會 計 事 宜 。  

b.提 出 預 算 與 決 算 。  

c.會 同 院 方 開 啟 奉 獻 箱 。  

d.負 責 同 ㈻ 互 助 基 ㈮ 出 納 及 會 計 事 宜 。  

(7) 第 ㈩ ㈧ 條  

同 工 例 會  

(A)  每 ㈪ 第 ㆒ 、 第 ㆔ 週 舉 行 ， 由 主 席 召 集 。  

(B) 必 要 時 ， 得 邀 請 師 長 、 各 年 級 班 ㈹ 表 ， 或 同 工 會 幹 事 列 席
。  

(C) 決 議 案 須 經 同 工 ㆔ 分 之 ㆓ 以 ㆖ 同 意 始 為 ㈲ 效 。  

(8) 第 ㈩ ㈨ 條  

本 章 程 經 會 員 大 會 通 過 ， 向 院 方 備 案 後 實 行 之 。  

(9) 第 ㆓ ㈩ 條  

本 章 程 由 同 工 會 決 議 或 會 員 ㆕ 分 之 ㆒ 連 署 ， 在 會 員 大 會 之 前

提 出 修 正 案 ， 經 會 員 大 會 出 席 ㆟ 數 ㆔ 分 之 ㆓ 同 意 ， 修 改 之 。  

(10) 第 廿 ㆒ 條  

本 章 程 ㈲ 疑 問 時 ， 由 同 工 會 解 釋 之 。  

2.4. 伙 食 團 公 約  

(1) 本 團 由 全 體 全 修 生 為 當 然 成 員 ， 內 設 伙 食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安 排
及 改 善 伙 食 事 宜 。  

(2) 伙 食 委 員 會 非 對 外 營 利 組 織 ， 由 輔 導 委 員 及 執 行 委 員 組 成 ，
輔 導 委 員 由 總 務 處 及 牧 育 部 、 ㈻ 生 ㉂ 治 會 推 派 ㈹ 表 組 成 ； 執

行 委 員 （ 底 ㆘ 簡 稱 伙 委 ） ， 由 全 修 ㈻ 生 輪 流 擔 任 （ 道 ㆔ 同 ㈻

可 免 ） 。  

(3) 每 逢 週 ㈥ 、 週 ㈰ 及 公 定 假 ㈰ 停 伙 。  

(4) 用 餐 種 類 ：  

(A)  按 期 包 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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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㆒ ㈻ 期 為 單 位 ， 期 間 不 得 更 改 包 伙 方 式 為 原 則 。 全 修 生

且 為 單 身 者 ， ㆒ 律 參 加 包 伙 （ ㉃ 少 6 餐 /週 ） ， 其 他 同 ㈻

、 同 工 、 眷 屬 則 ㉂ 由 參 加 ； 並 請 ㉂ 備 餐 具 。  

(B) 臨 時 客 飯  

向 總 務 處 購 買 飯 票 。  

(5) 伙 食 費 用  

(A)  伙 食 費 ： 可 應 物 價 波 動 ， 由 輔 導 委 員 及 ㈻ 生 ㉂ 治 會 通 過 做
㊜ 度 調 整 。  

(B) 退 費 ： 公 出 與 病 假 連 續 ㆔ ㆝ 以 ㆖ 得 予 退 費 。  

(6) 開 飯 （ 打 菜 ） 服 務 時 間 ：  

(A)  時 間 ：  午 餐 ― 12:00〜 12:20 

  晚 餐 ― 18:00〜 18:20 

(B) 週 ㆔ 、 週 ㆕ 午 餐 之 打 菜 服 務 時 間 ， 需 待 崇 拜 講 員 證 道 結 束
㈩ 分 鐘 後 才 開 始 。  

(C) 個 ㆟ 延 誤 用 餐 時 間 ， 不 得 要 求 額 外 供 應 與 退 費 。  

(D) 每 餐 飯 後 ， 餐 廳 所 剩 之 白 飯 、 菜 餚 等 ， 需 經 宣 佈 ， 才 可 取
走 。  

(7) 備 餐 及 洗 碗  

(A)  伙 食 團 成 員 及 本 ㊠ 第 (3)、 (4)款 規 定 者 外 ， 如 係 全 修 生 均

㈲ 備 餐 洗 碗 義 務 ，  於 開 飯 前 ㈩ 分 鐘 往 餐 廳 備 餐 ， 並 於 飯

後 清 理 餐 具 及 廚 房 。  

(B) ㈲ 事 未 能 備 餐 洗 碗 者 ， 請 於 事 先 請 ㆟ ㈹ 替 。  

(C) 身 體 不 ㊜ 未 能 備 餐 洗 碗 者 ， 提 經 伙 食 委 員 會 通 過 後 ， 得 免
備 餐 洗 碗 。  

(D) ㊛ 同 ㈻ 懷 孕 開 始 ㉃ 產 後 ㈥ 個 ㈪ 止 ， 可 免 備 餐 洗 碗 。  

(8) 帳 目  

伙 委 應 於 當 ㈪ 伙 食 結 束 後 ， ㆒ 週 內 提 出 收 支 帳 目 ， 會 同 輔 導 委

員 共 同 公 佈 ， 帳 冊 移 交 ㆘ ㈪ 伙 委 ， 扣 除 伙 食 預 備 ㈮ 後 ， 結 餘 亦

轉 入 伙 食 基 ㈮ 。 若 ㈲ 結 欠 ， 則 會 同 輔 導 委 員 謀 解 決 辦 法 。  

(9) 伙 食 基 ㈮  

(A)  來 源  

伙 食 結 餘 ， 與 伙 食 預 備 ㈮ 。  

(B) 使 用  

動 用 此 基 ㈮ ， 須 提 經 輔 導 委 員 決 議 通 過 後 ， 方 可 支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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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用 途  

為 菜 價 平 準 ， 與 廚 房 ㈲ 關 之 器 具 用 品 整 修 或 添 購 。  

(D) 保 管  

㈻ 生 ㉂ 治 會 ㉂ 行 保 管 。  

(E) ㆖ ㆘ 限  

伙 食 基 ㈮㆖ 限 為 捌 萬 元 ， 若 超 過 ㆖ 限 則 轉 為 福 利 基 ㈮用 途

； ㆘ 限 為 伍 萬 元 ， 若 低 於 ㆘ 限 時 則 由 當 ㈪ 伙 委 徵 收 。  

(10) 福 利 基 ㈮  

(A)  用 途  

補 助 經 濟 ㈲ 困 難 的 同 ㈻ ， 繳 交 伙 食 費 用 ； 如 ㈲ 其 他 ㈵ 別 用

途 ， 須 經 會 員 大 會 通 過 。  

(B) 管 理  

交 由 ㉂ 治 會 同 工 會 全 權 管 理 。  

(11) 本 公 約 之 擬 定 及 修 訂 由 ㉂ 治 會 同 工 會 討 論 ， 交 付 會 員 大 會 ，
決 議 通 過 後 ， 呈 報 牧 育 部 及 總 務 處 後 ， 公 佈 實 施 。  

3. 附 則  

3.1. 制 修 廢  

本 辦 法 屬 於 管 理 規 章 ， 經 『 牧 育 部 』 審 議 後 公 告 實 施 ； 修 改 、 廢

止 時 亦 同 。  

3.2. 公 告 實 施  

本 辦 法 ㉂ 民 國 90 年 9 ㈪ 1 ㈰ 起 公 告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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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 則  

1.1. 制 定 目 的  

使 本 ㈻ 院 全 修 生 根 據 其 恩 賜 ， ㈻ 習 的 進 度 及 服 事 的 經 驗 ， 再 配 合

教 會 之 實 際 需 要 ㈻ 習 事 奉 ， 使 ㈻ 識 與 事 奉 、 理 論 與 實 際 合 而 為 ㆒

。  

1.2. ㊜ 用 範 圍  

本 ㈻ 院 校 本 部 各 年 級 和 不 同 科 別 的 ㈻ 生 （ 含 全 、 選 修 生 ） 。  

1.3. 管 理 單 位 （ 者 ）  

牧 育 部 為 本 辦 法 之 相 關 事 ㊠ 執 行 與 諮 詢 單 位 。  

2. 實 習 教 育  

2.1. 期 間  

(1) 實 習 生 所 ㈲ 實 習 工 作 從 每 ㈻ 年 ㈩ ㈪ 第 ㆒ 週 末 開 始 ， ㉃ 每 ㈻ 年
㈥ ㈪ 最 後 ㆒ 週 止 ， 期 間 不 得 轉 換 實 習 工 場 或 ㆗ 途 停 止 。  

(2) 實 習 無 論 何 故 若 ㆗ 斷 ， 應 另 擇 期 重 新 開 始 ， 當 年 已 完 成 之 實
習 記 錄 不 列 入 計 算 。  

2.2. 實 習 要 求  

(1) 道 碩 科  

㆔ 個 ㈻ 年 （ ㆔ 個 ㈨ 個 ㈪ 的 實 習 ） 及 ㆓ 個 暑 期 實 習 。  

(2) 聖 碩 科  

㆓ 個 ㈻ 年 （ ㆓ 個 ㈨ 個 ㈪ 的 實 習 ） 及 ㆒ 個 暑 期 實 習 。  

(3) 研 碩 科  

㆓ 個 ㈻ 年 （ ㆓ 個 ㈨ 個 ㈪ 的 實 習 ） 及 ㆒ 個 暑 期 實 習 ， 並 應 於 ㈩

年 內 完 成 實 習 。  

(4) 教 牧 輔 導 碩 士 科  

㆓ 個 ㈻ 年 （ ㆒ 個 ㈨ 個 ㈪ 的 實 習 ） 及 ㆒ 個 暑 期 實 習 。   

(5) 證 書 科  

㆒ 個 ㈻ 年 （ ㆒ 個 ㈨ 個 ㈪ 的 實 習 ） 並 應 於 ㈤ 年 內 完 成 實 習 ， 但

不 需 暑 期 實 習 。  

(6) 其 他 方 案  

   入 ㈻ 前 ， 如 曾 在 教 會 以 全 職 傳 道 身 份 事 奉 ㈤ 年 以 ㆖ 者 ， 可 洽 牧

育 部 長 討 論 其 他 實 習 替 ㈹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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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 實 習 教 育 規 則  

㈻ 生 應 ㉂ 行 研 讀 本 「 實 習 教 育 辦 法 」 並 熟 悉 所 ㈲ ㊟ 意 事 ㊠ 。  

2.4. ㆔ 年 ㆕ 讀  

凡 ㆔ 年 制 專 校 畢 業 修 讀 碩 士 ㈻ 位 及 ㆔ 年 ㆕ 讀 的 ㈻ 生 ， ㉃ 少 應 ㈲ 兩

個 暑 期 實 習 （ 第 ㆔ 個 暑 期 可 做 較 ㉂ 由 之 安 排 ， 但 仍 需 ㈲ 教 會 事 奉

） 。  

2.5. 實 習 要 求 期 限  

同 ㈻ 應 於 畢 業 最 後 考 試 週 前 完 成 所 ㈲ 實 習 要 求 ， 未 能 完 成 或 ㈲ 違

實 習 原 則 ， 當 年 將 不 得 畢 業 （ 每 年 ㈤ ㈪ 將 作 全 盤 審 核 ） 。  

2.6. 各 ㊠ 報 表 說 明  

牧 育 部 ㈲ 關 實 習 教 育 之 各 ㊠ 報 表 說 明 ：  

2.6.1. ㆖ ㈻ 期 實 習 ㈾ 料  

(1) 種 類  

(A)  「 實 習 工 作 計 劃 表」  

(B) 「 ㆖ ㈻ 期 實 習 工 作 ㉂ 我 評 估 表」 、 「 知 能 評 估 表」  

(C) 「 ㆖ ㈻ 期 實 習 記 錄 表 」  

(2) 發 出  

(A)  ㉂ 行 ㆖ 華 神 網 站 （ 輔 導 實 習 ） ㆘ 載 表 格 。  

(B) 新 生 ― 新 生 訓 練 。  

(3) 收 回  

「 實 習 工 作 計 劃 表」 應 於 實 習 開 始 的 兩 週 內 （ 10 ㈪ 15 ㈰ ） 前

交 回 ， 其 餘 實 習 ㈾ 料 於 ㆘ ㈻ 期 註 冊 時 交 回 。 選 修 生 未 於 期 限

內 交 回 「 實 習 工 作 計 劃 表」 者 ， 實 習 不 予 計 算 。  

(4) 備 註  

逾 期 繳 交 則 無 法 完 成 註 冊 並 罰 款 100 元 。  

2.6.2. ㆘ ㈻ 期 實 習 ㈾ 料  

(1) 種 類  

(A)  「 ㆘ ㈻ 期 實 習 工 作 ㉂ 我 評 估 表」 、 「 知 能 評 估 表」 。  

(B) 「 ㆘ ㈻ 期 實 習 記 錄 表 」 。  

(2) 發 出  

㉂ 行 ㆖ 華 神 網 站 （ 輔 導 實 習 ） ㆘ 載 表 格 。  

 

(3) 收 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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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在 校 生 ― ㈻ 期 結 束 離 校 前 交 回 。  

(B) 畢 業 生 ― ㈥ ㈪ 第 ㆓ 週 （ 約 6/15 ㈰ ） 前 。  

(C) 選 修 生 ― ㈻ 期 結 束 後 交 回 或 寄 回 牧 育 部 。  

(4) 備 註  

在 校 生 逾 期 繳 交 罰 款 100 元 ； 畢 業 生 逾 期 繳 交 則 無 法 畢 業 ；

另 「 卅 ㆟ 次 個 ㆟ 佈 道 」  未 達 標 準 ， 畢 業 生 將 無 法 畢 業 ， 在 校

生 則 需 ㉂ 動 向 牧 育 部 說 明 原 因 ， 並 於 暑 期 實 習 補 不 足 之 佈 道

㆟ 次 。  

2.6.3. 暑 期 實 習 ㈾ 料  

參 與 ㈵ 殊 事 工 ， 報 表 不 ㊜ 用 時 ， 應 ㉂ 以 書 面 說 明 ， 逐 ㊠ 提 出 報 告

。  

(1) 發 出  

㉂ 行 ㆖ 華 神 網 站 （ 輔 導 實 習 ） ㆘ 載 表 格 。  

(2) 收 回  

(A)  「 暑 期 實 習 工 作 計 劃 表」 應 於 暑 期 實 習 開 始 的 兩 週 內 （
7/15） 交 回 。 選 修 生 未 於 期 限 內 交 回 「 實 習 工 作 計 劃 表」

者 ， 實 習 不 予 計 算 。  

(B) 其 餘 實 習 ㈾ 料 於 ㆘ 年 度 ㆖ ㈻ 期 註 冊 時 交 回 。  

(3) 備 註  

逾 期 繳 交 則 ㆘ ㈻ 年 度 無 法 完 成 註 冊 並 罰 款 100 元 。  

(4) 國 內  

(A)  「 暑 期 實 習 工 作 計 劃 表」 。  

(B) 「 暑 期 ㆒ 週 團 隊 佈 道 心 得 報 告 」 。  

(C) 「 暑 期 ㉂ 我 評 估 表」 、 「 知 能 評 估 表」 。  

(D) 「 暑 期 實 習 記 錄 表」 。  

(5) 國 外  

(A)  「 暑 期 實 習 工 作 計 劃 表」 。  

(B) 「 暑 期 ㆒ 週 團 隊 佈 道 心 得 報 告 」 。  

(C) 「 暑 期 ㉂ 我 評 估 表」 、 「 知 能 評 估 表」 。  

(D) 「 暑 期 實 習 記 錄 表」 。  

(E) 「 暑 期 實 習 工 作 評 估 表」 (轉 交 實 習 導 師 )。  

(6) 短 宣  

(A)  「 暑 期 實 習 工 作 計 劃 表」 。  

(B) 「 暑 期 海 外 短 宣 心 得 報 告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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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「 暑 期 ㉂ 我 評 估 表」 、 「 知 能 評 估 表」 。  

(D) 「 暑 期 實 習 記 錄 表」 。  

(E) 「 暑 期 實 習 工 作 評 估 表」 (轉 交 實 習 導 師 )。  

(7) CPE 

(A)  「 暑 期  C.P.E 心 得 報 告 」 。  

(B) 並 應 繳 交 該  C.P.E 訓 練 的 期 初 、 期 ㆗ 及 期 末 報 告 影 本 各

㆒ 份 。  

2.6.4. 調 查 表  

(1) 「 實 習 工 場 意 見 調 查 表 （ 新 生 ） 」 。  

(A)  發 出  

與 教 務 處 的 "新 生 通 知 "共 同 寄 出 。  

(B) 收 回  

與 "入 ㈻ 通 知 回 條 "㆒ 併 交 回 。  

(2) 「 暑 期 暨 ㆘ ㈻ 期 實 習 工 場 意 見 調 查 表」 。  

(A)  發 出  

㈤ ㈪ ㆗ 、 ㆘ 旬 。  

(B) 收 回  

㈥ ㈪ ㈤ ㈰ 前 。 (若 未 能 定 案 ， 亦 應 先 在 表㆖ 說 明 ， 待 定 案

時 再 作 更 改 ) 

(C) 備 註  

逾 期 繳 交 罰 款 100 元 。  

(3) 「 應 屆 畢 業 生 未 來 事 奉 之 現 況 調 查 」 。  

(A)  發 出  

㈤ ㈪ ㆗ 旬 。  

(B) 收 回  

儘 速 交 回 。  

(C) 備 註  

無 論 確 定 與 否 ， 請 按 現 況 填 ㊢ ， 並 儘 速 交 回 。  

2.6.5. 實 習 教 育 記 錄  

若 實 習 ㈾ 料 未 依 規 定 時 間 繳 交 ， 視 同 實 習 ㆗ 斷 ， 將 不 列 入 實 習 教

育 記 錄 ， 需 另 擇 期 再 開 始 。  

2.7. 實 習 請 假 規 則  

(1) 若 因 事 不 得 前 往 實 習 工 場 事 奉 時 ， 應 持 「 教 會 實 習 請 假 （ 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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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申 請 ） 單 」 先 經 實 習 導 師 核 准 後 ， 再 轉 呈 牧 育 部 長 核 示 ，

辦 妥 請 假 手 續 後 始 得 生 效 ； 事 假 每 ㈻ 年 （ ㈨ 個 ㈪ ） 不 得 超 過

㆔ 次 ， 任 意 超 過 ㆔ 次 者 ， 將 扣 留 畢 業 證 書 ， 待 補 完 ㆒ 切 實 習

要 求 。  

(2) 僑 生 或 外 籍 同 ㈻ 如 於 寒 假 期 間 回 國 ， 應 ㊟ 意 實 習 請 假 不 得 超
過 ㆔ 週 。  

(3) 同 ㈻ 因 病 不 克 前 往 實 習 時 ， 應 先 連 絡 實 習 導 師 ， 並 於 事 後 補
辦 請 假 手 續 。  

(4) 同 ㈻ 因 故 請 假 ， 事 奉 工 作 不 得 因 請 假 而 受 耽 誤 ， 均 應 事 先 安
排 ㈹ 理 ㆟ ， 並 作 妥 善 交 待 。  

(5) 所 ㈲ 申 請 及 請 假 （ 病 假 除 外 ） 手 續 ， 均 應 於 事 前 ㆕ 小 時 之 前
（ ㆖ 班 時 間 內 ） 辦 妥 請 假 手 續 。  

3. 附 則  

3.1. 制 修 廢  

本 辦 法 屬 於 管 理 規 章 ， 經 『 牧 育 部 』 審 議 後 公 告 實 施 ； 修 改 、 廢

止 時 亦 同 。  

3.2. 公 告 實 施  

本 辦 法 ㉂ 民 國 97 年 9 ㈪ 1 ㈰ 起 公 告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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